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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目的 

建立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以下稱本分署)資通安全管理制度(以下簡稱 ISMS)程

序文件及紀錄管理要求，期能有適切的控管及維護，以確保程序文件及紀錄的機密性、完整性及

可用性。 

1. 範圍 

本分署各科室皆適用。 

2. 相關文件 

2.1 WRATB-ISMS-2-004資訊資產管理程序書 

3. 作業說明 

3.1 名詞定義 

3.1.1 程序文件:指本分署資通安全管理制度第一至第四階文件。 

3.1.2 紀錄:說明資通安全管理制度作業的結果或活動執行的證據，可以任何型式存在。 

3.1.3 電磁式紀錄：指伺服器主機、網通設備產生之紀錄(log)。 

3.2 角色與權責 

3.2.1 資通安全處理小組召集人 

3.2.1.1 核准第一、二階文件的制訂、修訂與廢止。 

3.2.2 資通安全執行秘書 

3.2.2.1 審查第一、二階文件的制訂、修訂與廢止。 

3.2.2.2 核准第三、四階文件的制訂、修訂與廢止。 

3.2.3 資通安全執行小組成員 

3.2.3.1 負責程序文件制訂、修訂與廢止之提案。 



文件名稱：文件暨紀錄管理程序書 

文件編號：WRATB-ISMS-2-002 

分類等級：分署內使用 

 

 

                                                            第5頁，共8頁 

版本：V2.0 

3.2.4 文件管理人員 

3.2.4.1 由資通安全執行秘書指派人員擔任，負責程序文件的保管。 

3.2.5 權責科室主管 

3.2.5.1 審查權責範圍內第三、四階文件的制訂、修訂與廢止。 

3.2.5.2 指派人員，進行紀錄保存作業。 

3.2.5.3 監督已達保存期限紀錄的銷毀作業。 

3.3 存取管控 

3.3.1 程序文件管制 

3.3.1.1 本 分 署 資 通 安 全 程 序 文 件 由 文 件 管 理 人 員 進 行 管 理 ， 並 建 立

「WRATB-ISMS-4-003 資通安全管理文件一覽表」列管。 

3.3.1.2 程 序 文 件 的 調 閱 、 存 取 權 限 依 據 分 類 等 級 ， 分 類 等 級 請 遵 循

「WRATB-ISMS-2-004資訊資產管理程序書」的規定辦理。 

3.3.2 紀錄管制 

3.3.2.1 資通安全管理制度的執行紀錄應予保存，以提供資通安全管理制度有效運作的證

據。 

3.3.2.2 紀錄由負責執行此項作業的權責科室主管，指派人員負責保存。紙本、電子紀錄

保存以符合法令、法規或合約要求為優先，若無法令、法規或合約要求者，則以

3年為保存期限；電磁式紀錄至少保留 6個月。 

3.3.2.3 已達保存期限的紀錄，由權責科室主管監督銷毀。 

3.3.2.4 非本分署人員調閱紀錄，需取得權責科室主管的核准。 

3.4 程序文件架構、版本控管與編碼 

3.4.1 程序文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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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架構 說明 

一階文件 資通安全管理政策 

二階文件 各項作業的管理程序書 

三階文件 各項作業的作業規範或管理辦法 

四階文件 空白的表單或計畫 

外來文件 

非本分署制定的文件，須納入執行資通安全管理

作業活動時的參考，如法令、法規或上級機關的

各項規範等。 

3.4.2 版本控制 

首次制定核准版本為 V1.0。爾後每次局部修訂即依順序改變版本次序號，例如

V1.0→V1.1→V1.2版。若修正範圍非局部者，得依順序改變版本主序號，如

V1.0→V2.0→V3.0版。 

3.4.3 編碼原則 

WRATB－ISMS－【文件階層】－【流水號】  

【文件階層】：1碼，代碼如下： 

1：第 1階文件； 

2：第 2階文件； 

3：第 3階文件； 

4為第 4階文件； 

【流水號】：3碼，001 – 999。 

3.5 紀錄編碼 

3.5.1 紀錄若由系統產出，則以系統的編碼為原則。 

3.5.2 紀錄若為執行上級機關所要求作業的活動結果，編碼原則依據上級機關的要求。 

3.5.3 紀錄若為執行第四階文件的活動結果，則編碼原則如下: 

第四階文件編碼－【民國年】－【月份】－【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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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2碼，01 – 12； 

【流水號】：3碼，001 – 999。 

3.6 程序文件制訂、修訂與廢止 

3.6.1 程序文件的制訂、修訂與廢止，經由內部簽核的方式進行，說明如下：  

作業 

類別 
制訂 會辦 審查 核准 

一階文件 
資通安全 

執行成員 
知會的科室主管 

資通安全 

執行秘書 

資通安全處理小

組召集人 

二階文件 
資通安全 

執行成員 
知會的科室主管 

資通安全 

執行秘書 

資通安全處理小

組召集人 

三階文件 
資通安全 

執行成員 
知會的科室主管 權責科室主管 

資通安全 

執行秘書 

四階文件 
資通安全 

執行成員 
知會的科室主管 權責科室主管 

資通安全 

執行秘書 

3.6.2 程序文件廢止後，由文件管理人員於「WRATB-ISMS-4-003資通安全管理文件一覽表」

中的備註欄位標示「廢止」。 

3.7 程序文件發行 

3.7.1 程序文件核准後，應經由本分署內部網站或其它方式向同仁公告，並交由文件管理人

員列入控管。 

3.7.2 程序文件發行後，文件管理人員應立即更新「WRATB-ISMS-4-003資通安全管理文件

一覽表」。 

3.8 外來文件管理 

3.8.1 外來文件的修訂與廢止，由原發行機關負責，不在本程序書管理的範疇。 

3.8.2 外來文件的編碼，依據原發行機關，本分署不另行編碼。 

3.8.3 外來文件應定期進行識別與更新，並彙整於「WRATB-ISMS-4-003 資通安全管理文件

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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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出紀錄 

4.1 WRATB-ISMS-4-003資通安全管理文件一覽表 

 


